两江新区（原江北区、原渝北区、原两江新区）总河长2025年度履职情况公示表
因两江新区行政区划调整，目前正处于部门过渡整合期，原江北区、原渝北区、原两江新区政务公开网站均已关闭使用，无法通过网站、公示栏等形式开展区总河长个人履职情况公示工作。现将原江北区、原渝北区、原两江新区的总河长2025年度履职情况公示如下：
	姓名
	职务
	履职情况

	陶世祥
	原江北区委书记，区总河长，长江区级河长（任职时时：2025.1.1-2025.11.6，已调离）
	2025年1月9日，主持召开2025年度江北区总河长会。会议上听取了江北区2024年河长制工作情况的汇报。要求坚决扛起工作职责，树牢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职责，持续抓好重点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全面排查整治河湖库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增强工作合力，加强部门协作、区域协作，融入多方力量，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加大河湖安全保护力度。
2025年6月14日，调研江滩公园，巡查长江、嘉陵江，沿江查看消落带整治成果，保障节假日游客安全，维护好生态环境卫生。
2025年6月17日，主持召开十三届第161次常委会议，学习了重庆市第7号总河长令精神并听取我区贯彻落实建议，要求各级河长、各部门、街镇要落实责任，强化管理，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改善河湖面貌。
2025年6月17日，2025年度江北区河长制工作调度会，听取2025年度上半年全区河长制工作情况及2025年下半年工作打算，安排部署河长制工作，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河岸线保护规划，层层压实责任，推动河长制工作全面的落实落细。
2025年8月7日，巡查长江、嘉陵江沿江河道岸线，对河长制工作开展现场调度，强调压实河长职责，加强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提升智慧巡河能力。
2025年8月14日，主持召开十三届第171次常委会议，听取了江北区2025年上半年河长制工作情况的报告及下一步工作建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抗牢政治责任，做到守河有责、管河有责、护河尽责，以实际行动守护好江北的一江碧水。
2025年10月13日，带队在长江、嘉陵江开展河长制工作巡查暨防汛工作、生态环保工作检查，并强调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强化防汛安全保障，稳步推进岸线治理提升工程。

	陈德川
	原江北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区总河长，嘉陵江区级河长（任职时间：2025.1.1-2025.11.6，已调离）
	2025年3月31日，巡查嘉陵江，听取相关部门河长制工作汇报，强调持续推进市总河长令贯彻落实，持续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持续规范各级河长履职尽责。
2025年4月10日，巡查嘉陵江，调研江北区十年禁渔工作，查看石马河街道禁渔标准化巡护站建设及运行情况，坚持长江十年禁渔，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2025年6月13日，主持召开江北区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学习贯彻重庆市第7号总河长令精神的报告，要求强化河湖长制，抗牢河流管理责任，深化协同联动。
2025年7月5日，巡查嘉陵江，检查汛期安全情况和水上安全及防溺水工作开展情况，强调加强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水上安全防范工作、防溺水安全防范工作。
2025年8月7日，巡查长江、嘉陵江沿江河道岸线，对河长制工作开展现场调度，强调全面落实河长制各项工作，加大巡河力度，提升巡河频次，改善水生态环境。
2025年8月14日，主持召开江北区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听取了江北区2025年上半年河长制工作情况报告及下一步工作建议，要求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牢记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认真落实中央和市关于河湖长制的决策部署，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坚决扛牢治水管河的政治责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持续巩固禁捕退捕工作成果，让绿色生态成为江北高质量发展亮丽底色。

	杨晓云
	原渝北区委书记，区总河长，长江区级河长（任职时间：2025.1.1-2025.11.6，已调离）
	2025年1月24日，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第119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学习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论，一体推进“九治”攻坚，动态清零黑臭水体。
2025年2月10日，赴区生态环境局参加指导民主生活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锤炼党性修养，强化担当作为，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全力彰显美丽渝北建设新风貌。
2025年4月10日，与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市城镇市政排水管网一体化运维试点在渝北启动。
2025年4月25日，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第126次会议，要求加快提升农村饮水保障能力和水平，确保农村居民长期稳定喝上“放心水”。
2025年5月27日，前往铜锣山矿山公园，察看生态修复情况，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自然恢复为主，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生态的问题。
2025年6月4日，巡查长江渝北段，要求各部门要坚决扛起“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政治责任，当前正值汛期，要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工情，加强堤防、水库、闸站等水利工程巡查管护，完善应急预案，做好防汛抗旱、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供水安全。
2025年6月9日，研究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2025年6月16日，主持召开美丽渝北建设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以城市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推进雨污分流项目、建筑垃圾管理、城区湖库治理等重点任务，健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整改推进机制，坚决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2025年7月3日，观摩渝北区2025年森林火灾扑救和防汛救灾应急演练并讲话。
2025年7月18日，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第133次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洪涝地灾、森林火灾等相关工作。
2025年7月29日，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紧盯短时极端强降雨、山坪塘和小流域山洪、过境洪水、地灾风险、城市内涝等领域，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2025年8月13日，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第135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兰州市榆中县山洪灾害做出的重要指示，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的理论，加强风险预警预报，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值班值守，有力有序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廖红军
	原渝北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区总河长，嘉陵江区级河长（任职时间：2025.1.1-2025.11.6，已调离）
	2025年1月6日，主持召开区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要求持续推进水毁项目、易涝点整治、城市排水管网等项目建设。
2025年1月14日，听取“河长制”“林长制”2024年度工作汇报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要求扛牢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工作责任，加强统筹、精准调度、定期督导，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河长制、林长制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025年2月12日，主持召开区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谋划部署，统筹抓好森林防灭火、地灾防治、防汛抗旱工作，特别加强地灾隐患点的监测，综合采取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措施，加快除险清患。
2025年2月19日，参加指导洛碛镇党委2024年度民主生活会，强调要在筑牢生态屏障中担使命、勇作为，做好长江岸线生态修复，深化工业污染治理，保持良好空气质量。
2025年4月2日，前往木耳镇调研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发力、协同作战、科学施策，不断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
2025年4月10日，研究《渝北区城镇市政排水管网一体化运维试点合作协议（送审稿）》等有关事宜。
2025年4月22日，听取2025年一季度全区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防汛抗旱有关工作。
2025年6月26日，部署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各镇街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理念，切实做好预警监测、指挥调度、分析研判、物资保障等工作，从严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督办、销号”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防汛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
2025年7月17日，听取区政府分管领导“河长制”“林长制”履职情况汇报，要求带头扛起河长制林长制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定期开展巡查，积极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推动河长制、林长制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025年7月30日，听取2025年上半年全区防汛抗旱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任务。
2025年8月21日，审议渝北区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送审稿）。
2025年10月11日，调研洛碛港、川庆化工厂并巡河，督导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2025年10月21日，调研宝圣湖、苟坝水库水环境治理情况。沿宝圣湖查看雨污混排点与水体治理情况，强调要加快推进系统性治理，持续提升雨污分流治理能力，确保水体质量稳步上升；询问水库水源保护、日常管理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指出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日常监测，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筑牢渝北生态环境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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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区总河长，九曲河区级河长（任职时间：2025.1.1-2025.11.6，已调离）
	2025年3月25日，前往九曲河湿地公园，现场察看了九曲河生态保护和无人机巡河情况，听取了九曲河情况汇报，实地督导河道保护、水环境治理等相关工作，并对防汛工作进行部署，针对违法倾倒建筑垃圾侵占河道、工地间隙性排放施工废水和泥浆水等问题进行安排部署。要求：一是加强河道保护，违法倾倒建筑垃圾等行为严重影响行洪安全，公安城管部门要加强联动，加大执法力度，提高震慑效果；二是强化巡查监管，工地偷排废水泥浆水污染水环境，发现问题要及时制止，屡禁不止的要坚决顶格处罚；三是加强人防技防，要强化无人机、摄像头等智能感知设备在河道管理工作中的运用，确保河湖四乱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治理。
2025年6月28日，前往九曲河，现场察看了水质情况，听取了九曲河关于违法倾倒垃圾整治汇报，指出当前部分河段周边仍存在雨污混排问题，且重要排水口缺乏实时监测手段，制约了水环境精准治理和长效管护。为深入贯彻落实河长指示要求，充分发挥河长制统筹协调、责任压实、闭环管理作用，持续改善九曲河水环境质量，要求：一是要聚焦九曲河沿线施工工地、商业聚集区等重点区域，完成一轮全覆盖、拉网式雨污管网问题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要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做到“排查—交办—整改—验收—销号”全链条闭环。对整改进展缓慢或反复反弹的点位，由区级河长挂牌督办。二是针对九曲河沿线流量大、水质波动明显等问题，研究增加关键排口的水质、流量及视频监控设备安装，实现“实时感知、超标预警、快速溯源”，推动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的转变。
2025年9月30日，前往九曲河，听取了九曲河河道、岸线情况汇报，为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效、提升管护水平、推动九曲河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目标。现就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以下三点要求：一是要严格落实《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和水域岸线保护利用规划，全面加强九曲河岸线用途管制，严禁未经审批的占河填河、违规建设等行为。对已整治区域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各级河长要将岸线侵占、违建等问题作为巡河重点，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二是要聚焦雨污混流、面源污染、底泥淤积等薄弱环节，推进排口规范化整治与在线监测全覆盖。结合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实施生态护岸、湿地修复、植被缓冲带建设等工程，增强河道自净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确保九曲河水质稳定达标。三是充分发挥河长制统筹协调作用，完善“区—街道—社区”三级河长履职体系，推动巡河任务具体化、问题处置闭环化、考核评价刚性化。尝试融合无人机巡检、水质传感等技术手段，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志愿者参与“共治共管共享”，打造具有九曲河特色的幸福河湖示范样板，切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和发展动能。




